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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久米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章月敏、冯潇潇、方燕凤、黄步苗、金建诉你单位

要求支付工资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941、
4942、4943、4944、4945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
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
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
于2023年1月10日上午9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荷花池头30号二楼），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浙江绿农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汤兴华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
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
城劳人仲案（2022）3260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决，可在收到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千屹服饰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杜义彬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831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
书后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
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定
于2023年1月17日上午9点30分（到庭人员需出示48小时

内核酸检测证明）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6-3号第四仲裁
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久米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徐秋河、段雯青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

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949
号、（2022）5052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后被退回，现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1月18日上午9点
30分（到庭人员需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在杭州市
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
城区望江东路6-3号第四仲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杭州星熠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潘荣玲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

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4571号。因向你邮寄
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
书后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
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委定
于2023年1月17日上午10点30分（到庭人员需出示48小
时内核酸检测证明）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望江东路6-3号第四仲
裁庭），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1月29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22年11月29日

（2022）浙0102民初3112号
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潜龙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陈冠群、祥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左秋艳与被告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祥生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潜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冠群、屠
姝姝、祥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2民初3112
号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2民初3118号

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潜龙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陈冠群、祥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高琳
与被告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祥生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杭州潜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冠群、屠姝姝、祥生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2民初3118号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4600号

潘一鸣：本院受理原告葛志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
初46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82民初8595号

周乐芬：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荆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382民初
85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975号

上海昌杰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桐乡市乌镇正辉家庭农场诉被告上海昌杰生态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83民初5975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上海昌杰生态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桐乡市
乌镇正辉家庭农场货款236850元；二、驳回原告桐乡
市乌镇正辉家庭农场其余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3568号

黄妙强：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当科与被告黄妙强的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尾款10000元以及利息。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
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
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3年2月8日9时00分
在本院菱湖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诉前调2868号

陈自强：本院受理原告朱德禄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依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陈自强立即归还原告
朱德禄借款本金719000元并支付利息914569元（利息
已从2014年10月22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2022年
8月22日止，之后利息仍按月利率1.2%计算至实际清偿

完毕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间和举证期间
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2月7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出庭，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7160号

曾国庆：本院受理原告东阳市姜威粮油店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3民初
716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曾国庆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东阳市姜威粮油店支付货款
6756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本金6756元为基数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自2022年8月23日起计算至上述货款实际支付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
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88元，合计113元，由被告曾国
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7190号

彭庆祥：本院受理原告东阳市白云汇鑫包装用品
厂与被告彭庆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3民初719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5444号

宋丽（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皇渡桥村上皇渡
197号，公民身份号码：532128198302110760）：本
院受理原告金志刚与被告宋丽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宋丽于本判决生效后
五日内协助原告金志刚办理永康市江南街道万鸿名城
3幢1单元901室房屋【权证号码：浙（2017）永康市不动
产权第0010451号】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将该房产过户
登记至原告金志刚一人名下。本案案件受理费3400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宋丽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古丽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358号

朱燕波：本院受理原告缪宪良诉你合伙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称要求你支付合伙工程款
179000元，并由你承担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16日上午9
时在本院四楼第七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
到，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4632号

缪辉：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卡中心与被告缪辉为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1004民初4632号民事判决书：被告缪辉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透支本金
59965.12元及截至2022年6月20日的利息、费用合计
24105.98元，并支付自2022年6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以月利率2%
为限），同时承担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代理费
15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4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人民币2500元，由你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8110号

王红霞：本院受理的原告梁力升与被告王红霞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81民初8110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红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梁力升444260元以及自2022年8月
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7964元，公告费560元，共计8524元，由被告王红
霞负担。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通讯员 王如歌

为更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近日，台州市椒江区人

大代表联络站“共享法庭”业务交流会在

海门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召开，区人大和

各街道人大代表调解员，以及区人民法

院、区司法局等有关人员参会，区人大代

表联络站“共享法庭”自此开启全面运行

模式。

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人大代表密切联系

群众、发挥主体作用的重要平台，也是了解

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将人大代表联络站

与“共享法庭”融合建设，是椒江法院将司

法服务触角深度延伸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

举措。

早在今年7月5日，椒江区人大常委

会、区法院与区司法局就联合发文《关于

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参与人民调解工作

的试行意见》，为人大代表联络站与“共享

法庭”融合建设赋能基层社会治理开辟新

路径。

自2021年全省首家人大代表联络监

督·共享法庭创建推进工作室——台州市

椒江区章安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共享法

庭”创建，至2022年9月底各街道人大代

表联络站“共享法庭”陆续揭牌，椒江区“共

享法庭”入驻人大代表联络站实现镇、街全

覆盖。

近日，为使人大代表更好履职，区人大

常委会与区法院举办首期业务培训交流

会。会上，区人大法制和监察司法工委主

任朱福高要求代表们积极融入参与基层纠

纷化解、共同推进基层治理，“通过专业法

官的调解指导及普法宣传，树立更强的责

任心与信心”。

椒江法院副院长周林光表示，“共享法

庭”作为平台，促使法官走向基层，也更加

便利群众就近寻求司法服务。“共享法庭”

入驻人大代表联络站，是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的全新探索。人大代表调解员具有代表

和调解员的双重身份，在化解矛盾纠纷、普

法宣传、参与基层治理上具备独特优势。

经人大代表调解成功的案件，在“共享法

庭”予以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

是人大代表解纷与司法的有效衔接。人大

代表还可以通过“共享法庭”监督和参与法

院审判执行活动，增进对法院工作的了解、

理解和支持。

交流会上，椒江法院结合前期各街道

人大代表联络站“共享法庭”座谈会上人大

代表提出的群众所需和企业所盼，“点单

式”地为人大代表调解员和全区“共享法

庭”提供了相应的业务指导课程。

椒江法院立案庭庭长王冰冰为参会人

员详细介绍了“共享法庭”相关业务内容和

功能模块，指导调解员协助群众进行网上

立案、文书查询，合理利用网站资源开展在

线观看庭审等普法宣传活动；立案庭副庭

长阮莹讲解了线上浙江解纷码和司法确认

操作规范，促进矛盾纠纷实质化解；民一庭

庭长郑楚楠讲解了劳动争议处理相关法律

规定和问题分析，提示企业注意日常合同

风险并助力调解员明确相关解纷标准；民

三庭法官助理周烨阳讲解了知识产权损害

赔偿的确定规则，为后续相关案件的调解

工作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讲解现场还通过线上平台同步至全区

各“共享法庭”，全区庭务主任及调解员在

线参与培训课堂，并由运维中心工作人员

实时解答疑问，架起线上线下培训双通道，

以数智保障实现法官指导零距离，获得与

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会后，“共享法庭”运维中心工作人员

组织大家在线加入“共享法庭”人大代表调

解员工作群，便于日常加强交流探讨与工

作对接，畅通常态化双向沟通渠道，便利双

方实时联络解决疑难问题。

人大代表联络站和“共享法庭”的深度

融合，充分依托人大代表根植人民和社会

的影响力，构建诉前解纷一体共建新模式，

打通司法便民利民“最后一公里”。接下

来，人大代表联络站“共享法庭”将继续积

极发挥诉前调解、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功

能，充分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

建议，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倡导台

州和合文化，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

社会蔚然成风。

人大代表走进“共享法庭”，与法官共解百姓烦忧


